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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关于授予邓吉明“遂宁市安居区见义勇为公民”

荣誉称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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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海龙凯歌文旅

园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各镇党委和人民政

府、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区直各部门：

邓吉明，男，汉族，1947年12月生，遂

宁市安居区分水镇白匹沟村7社村民。

2024年11月15日14时许，分水镇白匹沟

村一村民在菜地劳作时不慎失足跌入旁边蓄

水池中，在家午休的邓吉明（77岁）听到群

众呼救声后，第一时间冲向蓄水池并不顾个

人安危跳入水中施救，凭借冷静的判断、果

敢的行为和科学的措施，成功将落水者救助

上岸，避免了悲剧发生。

为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激励广大干

部群众勇于维护社会正义，弘扬社会正气，

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相

关规定，经区政府五届63次常务会议研究决

定，认定邓吉明勇救落水人员事迹为见义勇

为行为，授予邓吉明“遂宁市安居区见义勇

为公民”荣誉称号，并给予邓吉明一次性奖

励金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圆整）。

全区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见义勇为工作

决策部署，大力宣扬见义勇为先进事迹，依

法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合法权益，不断激发全

社会崇德向善的内生动力，加快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奋力谱写安居发展新篇章凝聚磅礴力

量！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0日

相关镇人民政府，区直相关部门：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征地拆迁补偿

安置方案》经区政府五届63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21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征地拆迁

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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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稳妥做好绵遂内铁路（安居段）

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确

保工程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根据《国有土地

上 房 屋 征 收 与 补 偿 条 例 》 （ 国 务 院 令 590

号）、《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办法》、《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进

一步加强铁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和费用

管理的指导意见》（铁总计统〔2017〕177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强化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用地保障工作的通

知》（川办发函〔2017〕105号）、《四川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

通知》（川办发〔2024〕18号）、《四川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四

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

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

〔2018〕4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

意各市（州）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

准的批复》（川府函〔2024〕190号）、《四

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遂

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地上

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遂府函

〔2024〕218号）、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

布全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

知》（遂府函〔2023〕230号）、遂宁市安居

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区征地地上附着物

和 青 苗 补 偿 标 准 的 通 知 》 （ 遂 安 府 函

〔2024〕97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

案。

一、征地拆迁安置

（一）征地范围

根据批复的绵遂内铁路（安居段）用地

红线确定征收土地范围，其土地面积以水平

正投影面积为准，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类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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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性质以勘测定界实地调查为准。

（二）征地补偿政策

1.红线用地补偿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执行区片综合地价，区

片综合地价标准按附件3执行。

（2）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绵遂内

铁路（安居段）项目用地红线青苗补偿按照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

函〔2024〕190号）、遂宁市人民政府《关

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标准的通知》（遂府函〔2024〕218号）、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区征地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遂安

府函〔2024〕97号）执行，作一次性补偿，

按照项目用地时的季节计算，补偿时间不超

过一年，其中：大春占60％、小春占40％，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红线征（用）地青苗

费按照大春标准进行补偿。地上附着物据实

补偿，按照附件2、附件4、附件5、附件6执

行。对规定标准以外的补偿项目，按照市场

价格给予合理补偿，由实施征地拆迁安置的

各镇提出补偿建议，经区绵遂内铁路建设工

作专班审核后执行。

2.临时用地补偿

施工单位在项目建设期间的施工便道、

拌合场、取土场、弃土场等临时用地，其补

偿标准为：占用土地的按照遂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补 偿 标 准 的 通 知 》 （ 遂 府 函 〔 2024〕 218

号）执行，占用一年，补偿一年，不足半年

按半年补偿，超过半年不足一年按一年补

偿；区自规局牵头负责临时用地手续批复和

复耕验收，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由施工单

位进行复耕，特殊情况不能复耕或复耕减少

的面积，由施工单位按照遂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全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的通知》（遂府函〔2023〕230号）文件

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偿，“只补不征”。临

时用地由铁路沿线各镇会同施工单位共同落

实，严禁未批先用。

（三）房屋拆迁补偿政策

征用土地上的房屋及地上附属设施的补

偿标准，按照附件1、附件2执行。

（1）房屋补偿的面积认定原则

①房屋补偿以实际测绘的面积作为补偿

的依据。

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认定为房屋补

偿面积，按照其他结构房屋的标准进行补

偿：

A.室内阁楼；

B.小青瓦、彩钢瓦、玻纤瓦房屋，其屋

檐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小于 2.2米的；

C.三面无墙，仅有立柱和以塑料布、秸

秆等简易材料作房顶的单层房屋；

D.在批准期限内的临时建筑。

（2）村民的住房改作其他用途的，按

照农房标准进行补偿。

（3）集体经济组织或个人在经依法批

准的集体建设用地上兴办企业或者以土地使

用权入股、联营等依法修建的地上建（构）筑

物，原贫困户易地搬迁房屋和村民自建别墅，

各镇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评估费用纳入绵遂内铁路征地拆迁费用。

由各镇与被拆迁人依据评估结果签订拆迁

补偿协议，被拆迁人应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自

行拆除，区绵遂内铁路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按

协议足额支付补偿费。

（4）住房安置原则

A.安置用地费用。各镇按控制在0.4亩/户

以内规划安置用地，安置用地采取“只补不

征”，不纳入养老保险安置，用地补偿标准按

所在村社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进行补偿，

此费用纳入绵遂内铁路征地拆迁费用。

B.安置点配套基础设施费用。集中安置点

入户（顺接）道路、排水设施、堡坎、化粪

池、水电气光纤通信主线路迁改、新增变压器

等工程费用和安置点规划、设计、监理等费

用，由各镇按照相关程序完成，纳入绵遂内铁

路征地拆迁费用；分散安置点的入户道路等费

用纳入绵遂内铁路征地拆迁费用。

C.划地自建安置的建设标准及要求。划地

自建安置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房城乡

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会同镇人民政府

按相关规定依法划定宅基地，按照“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节约成本、便于管理”的原则

进行。

（5）拆迁奖补政策

被拆迁户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之

日 起 2个 月 内 完 成 旧 房 拆 除 的 一 次 性 给 予

17500元 /户 拆 迁 奖 励 和 15000元 /户 “ 三 通 一

平”补助费用。

（6）过渡费及搬家费补偿。

按拆迁面积一次性支付12个月的临时过渡

费，标准为3元/平方米·月，因用地政策原因

宅基地暂时无法落实，影响农户建房，过渡费

延续支付到落实宅基地为止，最长不超过3

年，不足半年的按半年计算，超过半年不足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同时支付一次性搬家费，标

准为6元/平方米。

（7）下列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不

予补偿：

①超过批准使用期限或虽未确定使用期

限 ， 但 已 使 用 2年 以 上 的 临 时 用 地 上 的 建

（构）筑物。

②《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发布后抢栽、抢

插 、 抢 种 的 花 草 、 林 木 、 青 苗 及 抢 建 的 建

（构）筑物。

③非林业用地上的天然野生灌杂丛。

（四）社保人员安置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办发〔2018〕59号）、《四川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关于

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

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文件办

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协助项目业主开展

工程建设用地报批工作时，根据各镇上报涉及

村社基本情况据实测算项目应安置社保人员名

额，待取得项目用地批复后，各镇统筹负责各

社社保人员名额落实及名单报送工作，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核定后，报送区人民政府审定；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做好社保人员参

保工作。 

（五）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项目建设占用的国

有土地及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根据《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590

号）和《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按照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成果进行补偿。

二、基础设施损坏的恢复

因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建设施工造成水

保设施、农田排灌水系、交通道路（含国省县

乡村社道路，需签订借道协议）等毁损的，各

权属单位、主管部门、相关镇要负责做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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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铁路建设施工单位完善相关手续并按

“原规模、原功能、原标准”的“三原”原则

予以恢复。

三、经费管理

（一）征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优先

用于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以社为单位到合法金

融机构专户储存，并按“社有、村控、镇管”

方式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平调、

挪用、截留。

用于兴办公益事业或企业等有益于提高群

众生产、生活水平等，应经村民大会讨论同

意，经村镇审批后，方可动用。

（二）铁路建设征地拆迁管理费属于征地

拆迁费用的组成部分，各级征地拆迁实施主体

要按照“总额控制，规范使用，勤俭节约”的

原则，实行专款专用。

原则上各镇、村分别按照征地拆迁补偿安

置总费用的0.4%控制，不得突破标准。区绵遂

内铁路建设工作专班根据相关镇、村的工作量

核算经费，按工作进度、完成工作情况考核后

分别拨付给镇、村，并根据工作完成情况调增

调减经费额度。

（三）区绵遂内铁路建设工作专班根据相

关规定，制定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建设资金

管理办法。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明确职责。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建设征地拆迁工作

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关系到沿线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绵遂内铁路（安

居段）工程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区直相关部

门、相关镇人民政府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协作配合，共同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区绵遂内

铁路建设工作专班负总责，专班办公室负责具

体落实，协调处理好铁路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区土地储备中心协助项目业主开展征地补偿、

拆迁补偿安置，做好林地征收补偿工作，严查

抢种抢栽行为；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协助项目

业主开展工程建设用地报批工作、临时用地手

续办理、安置点用地的规划、选址及农用地转

用手续办理；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属地

镇把好农房建设质量安全关；市公安局安居区

分 局 负 责 做 好 “ 封 户 ” 工 作 （ 按 照 川 公 发

〔2018〕113号文件《关于规范农村地区户籍

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农村地区户籍迁移政

策办理），妥善处置突发事件，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做好社保安

置工作；铁路沿线相关镇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各

自辖区内的征地拆迁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签订、安置、维稳、信访、安全、热线办理等

工作以及征收土地后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土地

调整工作，各施工单位要严格遵守中央、省、

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项目环评批

复相关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与项目施工

期有关的大气、水、土壤、噪声、固体废物、

光等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确保铁路

建设期间生态环境安全。

（二）逗硬奖惩，抓好落实。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工程所涉及的征地

拆迁安置补偿各项工作，各有关镇、村、社干

部要按照辖区负责制，积极妥善处理好道路建

设中的有关问题，区委绩效办、区财政局、区

审计局、区纪委监委等部门要加强对镇征地拆

迁补偿安置资金的监督检查，对出现安全责任

事故、群众上访、阻工等，以及完成任务差的

有关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取消年终评优资格，并

视其情况对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进行责任追

究。对在铁路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有功人员

给予表扬奖励。

附件：

1．绵遂内铁路（安居段）拆迁农房补偿、安置标准表

2．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农房拆迁其它构筑物及附

              着物补偿标准表

3．遂宁市安居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表

4．绵遂内铁路（安居段）零星林木补偿标准表 

5．绵遂内铁路（安居段）成片林木补偿标准表

6．绵遂内铁路（安居段）规模种植农作物补偿标准表

拆迁标准

安 置 备 注

房屋结构 重置价（元/㎡）

钢结构 1300

按农村人

均基本住

房用地面

积规定，实

行划地自

建和货币

补偿。

钢混结构 1300

砖混（现浇）结构 1020

砖混（预制）结构 980

砖木结构 750

石木、土木、木结构 550

其他结构 220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拆迁农房补偿、
安置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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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绵遂内铁路（安居段）农房拆迁其它
构筑物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备注

1 围墙
乱石垒、土围墙 立方米 140

砖、石围墙 立方米 380

2 院（晒）坝

三合土 平方米 35

砖、石、水泥砂浆 平方米 45

石板坝 平方米 50

3 堡坎

石堡坎 立方米 165

砼 立方米 220

砖 立方米 190

乱石堡坎 立方米 75

水泥砂浆砌 立方米 100

其他 立方米 33

4 水缸 人饮用、砖石修砌 口 120

5 地窖 石质、现使用 口 190

6 粪池

土粪池 立方米 105

水泥、三合土粪池 立方米 170

条石粪池 立方米 210

7 家庭旱厕 一户限一个 个 50

8 陶瓷蹲便 无水箱减20 元 套 100

9 陶瓷坐便 无水箱减30 元 套 160

10 水窖

土水窖 立方米 50

三合土水窖 立方米 90

条石及砼水窖 立方米 110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备注

11 水池

砣石、条石塘池 立方米 80

石砌、砖砌、混凝土池 立方米 110

造型水池 立方米 120

12 水井

土水井 口 410

条石水井 口 1050

压水井（含机械取水） 口 900

机井（含抗旱井） 口 1500

13 灶台

单眼灶 眼 220

双眼灶 眼 420

土灶 眼 165

红砖砌灶 眼 550

瓷砖灶、水泥灶 眼 750

节能灶（含设施） 眼 1100

14 坟墓

普通土堆坟 座 1300

砖、石、水泥修砌 座 2000

砖、石、水泥修砌加有花岗石、

其他材料刻成的墓碑
座 3000

15 身基石 搬迁费 付 400

16 棺材 搬迁费 付 200

17 沼气池
产气 口 3500

未产气 口 2300

18 粮仓 立方米 55

19 围墙大门
铁大门 平方米 170

木大门 平方米 115

20 卷帘门 平方米 100

21 防盗门
单门 个 600

双门 个 1800

22 铁棚栏 防护栏无棚减 5 元 平方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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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备注

23 栏杆

不锈钢栏杆（防护栏无棚减 5

元、含楼梯间）
平方米 80

全钢管栏杆（指楼梯间、主架

钢管、地架钢条）
平方米 60

24 门窗

塑钢 平方米 150

铝合金 平方米 120

木框钢筋 平方米 40

25
大棚（花棚、蔬菜大

棚、蘑菇棚等）

竹架 平方米 10

钢架 平方米 22

塑钢 平方米 16

水泥柱架 平方米 16

其他棚 平方米 16

26 鱼塘

浆砌鱼池 立方米 40

砖石砌筑鱼池 立方米 45

土鱼池 立方米 20

27 外楼梯 没有护栏减 20 元 平方米 100

28 前檐 地面为砼地坪 平方米 60

29 阳台 平方米 60

30 砼檐板 含过道板、工作台 平方米 20

31 棚

三面墙、砼、砖地坪 平方米 30

二面墙、砼、砖地坪 平方米 20

一面墙、砼、砖地坪 平方米 10

柱顶或走趁墙 平方米 5

32

房屋外墙真石漆 平方米 40

房屋外墙瓷砖 室内瓷砖按此标准 平方米 20

房屋外墙乳胶漆 平方米 15

33 碗柜 未贴瓷砖减 20 元 平方米 40

34 猪圈 平方米 25

35
石木砖木房内

地坪
板石、砼地坪 平方米 35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备注

36 室内装饰

墙上衣柜 平方米 120

木制裙墙 平方米 6

包门（套），无门套减 20 元 套 40

木门 个 80

室内吊顶（塑扣板） 平方米 30

室内吊顶（石膏板） 平方米 18

室内吊顶（集成板） 平方米 45

地板砖

60*60 厘米/50元，80*80 厘米/

80 元（含木板、大理石、马赛

克）

平方米 50-80

水磨石地坪（含各种材料） 平方米 60

花岗石 平方米 150

水涂料（已旧按低准） 平方米 5

仿瓷涂料（含喷塑料涂料） 平方米 8

乳胶漆 平方米 15

水电设施综合 平方米 20
按房屋

面积

37 预制生产台面 厚 10 公分以上 平方米 150

38 浴盆 陶瓷或搪瓷 个 400

39 面盆 个 100

40 木楼 算木料方量 立方米 1200

41 电表
照明电表 户 100

动力电表（三箱电表） 户 300

42 水表 一户一表 户 50

43 水塔 独立修建 立方米 200

44 电话 户 8

45 农机 打米、磨面 台、套 100-200

46 养蜂 箱 200

47 地下室 平方米 180

48 沟渠 衬砌 米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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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办公室文件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备注

49 空调搬迁 台 120

50 瓦

彩钢瓦（用于屋顶防漏，无使

用空间）
平方米 100

琉璃瓦 平方米 100

51 水泥管
直径 30-40公分/25 元，

50 公分以上/30 元
米 25-30

52 水管

钢管 米 20

PE 管 米 20

PVC 管 米 20

胶管 米 10

53 潜水泵 台 260

54 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立方米 340

素混凝土

（用于基础超深和院坝）
立方米 200

55

材料搬迁

（房屋拆除的材料

不支付搬迁费）

砂石搬迁 立方米 30

砖搬迁 匹 0.05

瓦搬迁 匹 0.02

板条石搬迁 立方米 30

56 石木结构砖墙 石木结构部分墙砖砌体 平方米 39.5

57 排灌沟渠
衬砌 平方米 30

未衬砌 平方米 25

58 彩钢房 平方米 220

59 砖、石、混凝土柜 立方米 200

60 太阳能热水器 个 600

61
太阳能灯

（含充电板）
个 200

62 石磨 个 50

63 洗衣台 个 150

遂宁市安居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表

县（市、
区）

区
片
编
号

区片综合
地价

（元/亩）

区片范围描述 土地补偿及
安置补助费

比例乡镇（街道） 村（社区）

安居区

� 50400 柔刚街道、凤凰街道、安居镇
柔刚街道下辖所有社区、凤凰街道下辖所有社区、五垭子社区；共涉

及 3 个乡镇（街道），26 个村（社区）。

土地补偿费

30% ，安置补

助费 70%
� 48300

安居镇、东禅镇、分水镇、石

洞镇、拦江镇、保石镇、白马

镇、中兴镇、横山镇、会龙镇、

三家镇、玉丰镇、西眉镇、磨

溪镇、聚贤镇、常理镇

高坎河村、团山宝村、庙儿坡村、护村村、红岩嘴村、宝台寺村、佛

岩村、轿顶村、高滩坝村、李家堰村、万台村、山青村；黄茅沟村、

板凳垭村、上游社区、跑马滩村、禅月村；柑子园村、大竹山村、兴

旺社区、夹石槽村、民兴社区；谭家坝村、杨家坝村、老庙村、石富

村社区；转龙桥村、凤鸣村、会元社区、玉泉寺村、成玉桥村、檬子

垭村；保石村、贺家井村、卧牛寺村、红星社区；治平寺村、白塔村、

顺河社区、花天坝村、白果树村；中兴场村、水竹林村、正兴社区、

堆子山村；滑泥桥村、鸡叫山村、横鑫社区、船形村；羊子岩村、唱

龙村、粉房村、青狮村、静严村、高屋基村、花亭村、佐家坝社区、

接官亭村、香林村、六合村、石岩村；大桥村、场口村、家鑫社区；

伙同村、双桂村、新园社区、陈坝村、上晨街社区、高石村、胡琴社

区；金乐村、长垭村、石圣社区；千丘村、登高村、高千社区；木莲

寺村、凉亭沟村、快活岭村、木桶井村、金井沟村、吉林村、大柏林

村、文兴社区、石板凳村、和平村、宝珠寺村、方井村、群福村、青

冈村；大洞村、金钱村、常乐社区；共涉及 16 个乡镇（街道）， 93

个村（社区）。

县（市、
区）

区
片
编
号

区片综合
地价

（元/亩）

区片范围描述
土地补偿及安
置补助费比例
（以县为单位

统计）乡镇（街道） 村（社区）

安居区 � 46200

东禅镇、分水镇、石洞镇、拦江
镇、保石镇、白马镇、中兴镇、
横山镇、会龙镇、三家镇、玉丰
镇、西眉镇、磨溪镇、聚贤镇、

常理镇

团结村、万木村、龙塘村、佛圣庙村、十里桥村、仙湖村、石桥沟村、
回龙桥村、金马村、马良沟村、瓦窑沟村、响滩村、马家桥村、三联
村、报国村、桐石村；大码口村、李家湾村、苏家河村、干坝子村 、
太阳桥村、花牌坊村、发财垭村、黄林垭村、油草沟村、曾家沟村 、
白匹沟村；钟家沟村、双祠堂村、大水井村、文星桥村、东方寺村 、
明觉寺村、牛角湾村、草鞋垭村、安民寨村；上沟村、广福村、回音
寺村、狮陆村、花梁湾村、库楼湾村、接绍寺村、柏林村、莲花村 、
吉祥社区、五琅坝村、会龙桥村、福兴岩村、洪家岩村、峨眉店村 、
土桥子村、崇胜寺村、大益湾村、染房沟村、马河嘴村、千块石村 、
龙门村、富国寺村、东平社区；金堂村、老屋沟村、普慈镇村、惜福
寺村、水井村、玉王村、石湾村、清泉村、广胜村、瓦口井村、石山
沟村；简竹湾村、炭洞子村、小龙塘村、步云村、雾盐井社区、青峰
村、陈家沟村、麻子滩村、黄盐井村、河边井村、黄桶坡村、宝泉沟
村、清凉寺村、毗庐寺村、白马庙村、刺桐垭村、四方井村、两路口
村、禅林寺村、平宁社区；响滩子村、高楼房村、水洞湾村、五香庙
村、三圣庙村、安家沟村；德公村、天马村、福海村、梨园村、双作
坊村、双龙桥村、蒲家沟村、龙翔村、侍郎湾村、朝天村、双油房村、
双桥子村、干河村、五庙社区、樟树湾村、石柱沟村、观音堂村、天
宝村、云丰社区、石山村、荒草堰村、柏桷村、磨沟村、碾子村、水
利村、打鼓村；青山村、长乐村、双踏村、堂铃村、新洞湾村、南凤
村、牛角村、三圆村、金团村、竹园村、鲁班会村、莲花村、双桥村、
四安村、五磨村、太平社区、龙嘴村、四岭村、圆坝村、三门村、金
龙寨村、芦城村、大坡社区、春木村、新场村、凉水村、九岭村、龙
垭村、三口堰村、平安社区、河嘴村、土祠村、山水村、胜利村、明
星村、高石村；金鸡村、高峰村、黄林沟村、桅坪村、决山村、高坎
村、河沟村、土地村；桥亭村、高坡村、燕岩村、卧龙村、竹林村 、
新貌村、龙崩村、天台村、福果村、芋头村、天宫村、石板村、雷桥
村、大昌村、玉石村、双河村、广林村、五里沟村、治田村、中心村、
双山村、新宁村、朝阳社区、四坪村；板仓村、向阳村、永灵村、文
星村、猛虎村、老木垭村、丁坪村；白象村、陈谷村、酒店垭村、万
福村、铜钱村、常乐村、海龙村、鲤鱼沟村、双古井村、棕树坪村 ；
共涉及 13 个乡镇（街道），209 个村（社区）。

土地补偿费
30% ，安置补

助费 70%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序

号

补偿项目
单

位

补偿标准

（元）
林木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1

锦橙、血橙、

脐橙、夏橙、

碰柑、柑橘、

柠檬等柑橘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9年 株 110

盛果 挂果 10 年以上 株 250

衰果 / 株 100

幼树 定植 3 年及以上 株 21

幼苗 定植 3 年内 株 16

2 香柚等柚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9年 株 110

盛果 挂果 9 年及以上 株 250

衰果 / 株 100

幼苗 定植 3 年内 株 16

幼树 定植 3 年及以上 株 21

3

桃子、樱桃、

李子，梨子、

苹果、杏子、

柿子、青枣、

枇杷、无花果、

芭蕉、梅子等

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11 年 株 100

盛果 挂果 11 年及以上 株 200

衰果 / 株 78

幼树
离地面高度 1 米及以上未产

果
株 25

幼苗 离地面高度 1 米以下 株 12

4
板栗、核桃、

花椒等干果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9 年 株 110

盛果 挂果 10 年以上
株

220

衰果 / 65

定植未挂果 定植 3 年及以上
株

35

定植嫁接幼树 定植 3 年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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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遂内铁路（安居段）零星林木补偿标准表
序

号

补偿项目
单

位

补偿标准

（元）
林木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5 葡萄

盛果 地径在 5 厘米及以上 株 170

中产 地径在 2-5 厘米（含 2 厘米） 株 130

挂果 地径在 1-2 厘米（含 1 厘米） 株 95

幼树 地径在 1 厘米以下 株 22

6 桑树

幼苗 离地面高度 1 米以下 株 2

产叶桑

初产叶（果） 株 12

中产叶（果） 株 18

盛产叶（果） 株 35

老化树 株 18

7 竹 类

25 根以上（含 25 根） 笼 85

10-25根（含 10 根） 笼 60

10 根以下 笼 25

8
松、杉、柏等

针叶类

幼树 干胸径 2 厘米以下 株 6

小树 干胸径 2-6厘米（含 2 厘米） 株 12

中树 干胸径 6-15厘米（含 6 厘米） 株 22

大树
干胸径 15 厘米以上（含 15 厘

米）
株 32

9 杂树等阔叶类

幼树 离地面高度 0.5-1米 株 6

小树
离地面高度 1 米及以上，主干

胸径 5 厘米以下
株 12

中树
离地面高度 2 米及以上，主干

胸径 5-16厘米（含 5 厘米）
株 22

大树
离地面高度 3 米及以上，主干

胸径 16 厘米及以上
株 32

10

银杏，桂花、

黄桷树、其他

园林乔木树种

小树 胸径 5 厘米以下 株 55

中树 胸径 5-10厘米（含 5 厘米） 株 110

大树 胸径 10厘米以上（含 10厘米） 株 220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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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遂内铁路（安居段）成片林木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林木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1

锦橙、血橙、脐橙、

夏橙、碰柑、柑橘、

柠檬等柑橘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9 年 亩 5300

盛果 挂果 9 年及以上 亩 8700

衰果 / 亩 4500

幼苗 定植 3 年以内 亩 1800

幼树 定植 3 年及以上 亩 2400

2 香柚等柚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9年 亩 5300

盛果 挂果 9 年及以上 亩 8700

衰果 / 亩 4500

幼苗 定植 3 年内 亩 1800

幼树 定植 3 年及以上 亩 2400

3

桃子、樱桃、李子，

梨子、苹果、杏子、

柿子、青枣、枇杷、

梅子等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11 年 亩 5600

盛果 挂果 11 年及以上 亩 8300

衰果 / 亩 4600

幼苗 离地面高度 1 米以下 亩 1750

幼树
离地面高度 1 米及以上未

产果
亩 2300

4
板栗、核桃、花椒

等干果类

产果期

初果 挂果 3�9 年 亩 5900

盛果 挂果 9 年及以上 亩 8900

衰果 / 亩 5000

定植未挂果 定植 3 年及以上 亩 2800

定植嫁接幼树 定植 3 年内 亩 2200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林木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5 葡萄

盛果 地径在 5 厘米以上 亩 10000

中产
地径在 2�5 厘米（含 2

厘米）
亩 7500

挂果
地径在 1�2 厘米（含 1

厘米）
亩 5300

幼树 地径在 1 厘米以下 亩 2700

6 桑树
幼苗 离地面高度 1 米以下 亩 1300

产叶（果）桑 亩 4200

7 笋用竹 亩 3200

8 竹 类 亩 3200

9
松、杉、柏等针叶

类

幼树 干胸径 2 厘米以下 亩 1900

小树
干胸径 2-6厘米

（含 2 厘米）
亩 2700

中树
干胸径 6-15厘米

（含 6 厘米）
亩 5200

大树
干胸径 15 厘米以上（含

15 厘米）
亩 7000

10 杂树等阔叶类

幼树 离地高度 0.5-1米 亩 1900

小树
离地面高度 1 米及以上，

主干胸径 5 厘米以下
亩 2700

中树
离地面高度 2 米及以上，

主干胸径 5-16厘米
亩 5200

大树
离地面高度 3 米及以上，

主干胸径 16 厘米及以上
亩 7000

11

银杏，桂花、黄桷

树、其他园林乔木

树种

小树 胸径 5 厘米以下 亩 5300

中树
胸径 5�10 厘米

（含 5 厘米）
亩 7800

大树
胸径 10 厘米以上

（含 10 厘米）
亩 10500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区政府文件区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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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遂内铁路（安居段）规模种植农作物
补偿标准表

序号
补偿项目

单位
补偿标准

（元）
农作物名称 龄组（生长发育阶段） 说明

1
黄精、高笋、田藕

等农作物
规模种植 亩 2180

安居经开区管委会，海龙凯歌文旅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各

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遂宁市安居区深入推进科技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遂安府规〔2023〕1号）精神，经区政府五届59次常务会议审议研

究，决定兑现2023年度深入推进科技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奖励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报如

下。

一、提升科技创新能力（100.66万元）

（一）四川华翔玻陶制品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541.8万元，奖励2.70万元。

（二）四川朗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370万元，奖励1.85万元。

（三）四川骏瑞碳纤维材料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29.1万元，奖励1.14万元。

（四）四川力扬工业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739.7万元，奖励3.69万元。

（五）遂宁华能机械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304万元，奖励1.52万元。

（六）遂宁市鑫宇自来水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58.7万元，奖励0.29万元。

（七）遂宁思瑞食品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55.8万元，奖励1.27万元。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兑现2023年度深入推进科技创新驱动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奖励的通报

（八）四川伊斯派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41.1万元，奖励0.20万元。

（九）四川博正达机械密封件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301.7万元，奖励1.50万元。

（十）遂宁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95.7万元，奖励1.47万元。

（十一）四川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110.3万元，奖励10.55万元。

（十二）四川裕宁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10462.7万元，奖励50万元。

（十三）遂宁云内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1225.9万元，奖励6.12万元。

（十四）四川盛弘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702.2万元，奖励3.51万元。

（十五）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1075.6万元，奖励5.37万元。

（十六）遂宁拓普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21.2万元，奖励1.10万元。

（十七）四川讴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311.2万元，奖励1.55万元。

（十八）遂宁赛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121.3万元，奖励0.60万元。

（十九）啸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341.5万元，奖励1.70万元。

（二十）四川晨光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531.5万元，奖励2.65万元。

（二十一）四川省金旺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227万元，奖励1.13万元。

（二十二）四川广发辐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151.8万元，奖励0.75万元。

二、培育壮大创新主体（230万元）

四川永正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啸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维斯泰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四川好达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盛弘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博正达机械密封件科技

有限公司、遂宁市宜鑫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遂宁市玖云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鑫博丰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四川三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首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奖励

20万元。四川朗润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广发辐照科技有限公司、遂宁华能机械有限公司等3家企

业重新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10万元。

三、鼓励企业建立创新平台（10万元）

四川凯歌农旅发展有限公司新认定为省级科普基地，奖励10万元。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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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24年度安居区信用镇、信用村、信用

农户、信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评定结果的
通    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

各企事业单位：

为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农村经

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农村信用环境，经审

定，同意授予安居镇等16个镇为信用镇，团

山 宝 村 等 238个 村 为 信 用 村 ， 周 训 海 等

146127户农户为信用农户，遂宁市安居区希

宸家庭农场等1482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信

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评定的信用农户、信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各金融机构要切实采取措施，予以信

用主体贷款优先、额度提高、利率降低、手

续简便等优惠政策；对评定的信用村和信用

镇，各涉农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要优先实施

产业政策倾斜、信贷优惠、财政扶持，改进

和完善金融服务，确保涉农贷款余额逐年递

增，为推进我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附 件 ： 2024年 度 安 居 区 信 用 镇 、 信 用

村、信用农户、信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1月4日

2024年度安居区信用镇、信用村、信用农户、
信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单

一、信用乡镇（16个）

安居镇、白马镇、保石镇、常理镇、东

禅镇、分水镇、横山镇、会龙镇、聚贤镇、

拦江镇、磨溪镇、三家镇、石洞镇、西眉

镇、玉丰镇、中兴镇。

二、信用村（238个）

安 居 镇 （ 12个 ） ： 团 山 宝 村 、 高 滩 坝

村、佛岩村、宝台寺村、李家堰村、高坎河

村、护村村、轿顶村、山青村、万合村、庙

儿坡村、红岩嘴村。

白 马 镇 （ 18个 ） ： 白 果 树 村 、 白 马 庙

村、白塔村、宝泉沟村、步云村、陈家沟

村、刺桐垭村、花天坝村、黄桶坡村、黄盐

井村、麻子滩村、毗庐寺村、青峰村、清凉

寺村、四方井村、筒竹湾村、小龙塘村、治

平寺村。

保石镇（12个）：保石村、广胜村、清

泉村、卧牛寺村、石湾村、普慈镇村、玉王

村、贺家井村、老屋沟村、水井村、惜福

村、瓦口井村。

常理镇（12个）：白象村、常乐村、陈

谷村、大洞村、海龙村、金线村、铜钱村、

酒店垭村、棕树坪村、鲤鱼沟村、双古井

村、万福村。

东禅镇（16个）：禅月村、龙塘村、团

结村、石桥沟村、万木村、金马村、仙湖

村、黄茅沟村、先华村、响滩村、报国村、

桐石村、马家桥村、马良沟村、十里桥村、

回龙桥村。

分水镇（8个）：花牌坊村、油草沟村、

大码口村、苏家河村、发财垭村、大竹山

村、干坝子村、李家湾村。

横山镇（20个）：鸡叫山村、龙翔村、

朝天村、天马村、福海村、双油房村、双作

坊村、梨园村、樟树湾村、蒲家沟村、双桥

子村、打鼓村、德公村、荒草堰村、水利

村、双龙桥村、干河村、侍郎湾村、磨沟

村、船形村。

会龙镇（8个）：静严村、唱龙村、青狮

村、六合村、接官厅村、石岩村、花亭村、

高屋基村。

聚贤镇（13个）：青冈村、群福村、方

井村、石板凳村、吉林村、和平村、凉亭沟

村、宝珠寺村、快活岭村、木莲寺村、金井

沟村、木桶井村、大柏林村。

拦江镇（27个）：柏林村、成玉村、崇

胜寺村、回音寺村、库楼湾村、马河嘴村、

广福村、莲花村、龙门村、花梁湾村、接绍

寺村、会龙桥村、转龙桥村、五琅坝村、大

益湾村、峨眉店村、凤鸣村、福兴岩村、富

国寺村、洪家岩村、檬子垭村、千块石村、

染房沟村、上沟村、狮陆村、土桥子村、玉

泉寺村。

磨溪镇（9个）：板仓村、登高村、丁坪

村、老木垭村、猛虎村、永灵村、千丘村、

文星村、向阳村。

三家镇（33个）：四岭村、堂铃村、土

祠村、新洞湾村、圆坝村、五磨村、新场

村、长乐村、南凤村、牛角村、青山村 、三

口堰村、三门村、三圆村、山水村、胜利

村、双桥村、双踏村、金龙寨村、金团村、

莲花村、九岭村、凉水村、龙垭村、龙嘴

村、芦城村、鲁班会村、明星村、场口村、

大桥村、春木村、高石村、河嘴村。

石洞镇（8个）：东方寺村、老庙村、牛

角湾村、谭家坝村、杨家坝村、文星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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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井村、双祠堂村。

西眉镇（25个）：大昌村、福果村、高

坡村、广林村、金乐村、雷桥村、龙崩村、

桥亭村、石板村、双河村、双山村、四坪

村、天宫村、天台村、卧龙村、五里沟村、

新貌村、新宁村、燕岩村、玉石村、芋头

村、长垭村、治田村、中心村、竹林村。

玉丰镇（11个）：桅坪村、土地村、双

桂村、决山村、金鸡村、伙同村、黄林沟

村、河沟村、高石村、高峰村、陈坝村。

中 兴 镇 （ 6个 ） ： 高 楼 房 村 、 中 心 场

村、水洞湾村、响滩子村、五香庙村、水竹

林村。

三、信用户（146127户）

安 居 镇 12个 村 6876户 ： 团 山 宝 村

（664户）、高滩坝村（570户）、佛岩村

（305户）、宝台寺村（488户）、李家堰村

（965户）、高坎河村（647户）、护村村

（ 625户 ） 、 轿 顶 村 （ 381户 ） 、 山 青 村

（702户）、万合村（380户）、庙儿坡村

（368户）、红岩嘴村（781户）。

白 马 镇 22个 村 16797户 ： 白 果 树 （ 861

户 ） 、 白 马 庙 （ 747户 ） 、 白 塔 村 （ 450

户）、宝泉沟村（819户）、步云村（849

户 ） 、 陈 家 沟 村 （ 590户 ） 、 刺 桐 垭 村

（811户）、花天坝村（662户）、黄桶坡村

（685户）、黄盐井村（1059户）、麻子滩

村（872户）、毗庐寺村（1122户）、青峰

村（727户）、清凉寺村（670户）、四方井

村（839户）、筒竹湾村（828户）、小龙塘

村（856户）、治平寺村（1064户）、禅林

寺村（501户）、河边井村（620户）、两路

口村（532户）、炭洞子村（633户）

保 石 镇 14个 村 6933户 ： 石 湾 村 （ 418

户 ） 、 清 泉 村 （ 535户 ） 、 保 石 村 （ 262

户 ） 、 普 慈 镇 村 （ 591户 ） 、 卧 牛 寺 村

（ 418户 ） 、 玉 王 村 （ 521户 ） 、 广 胜 村

（505户）、贺家井村（643户）、金堂村

（457户）、老屋沟村（305户）、水井村

（574户）、惜福村（773户）、瓦口井村

（554户）、石山沟村（377户）。

常 理 镇 12个 村 7781户 ： 白 象 村 （ 1083

户 ） 、 大 洞 村 （ 878户 ） 、 海 龙 村 （ 507

户 ） 、 金 线 村 （ 837户 ） 、 铜 钱 村 （ 575

户 ） 、 酒 店 垭 村 （ 716户 ） 、 双 古 井 村

（ 685户 ） 、 万 福 村 （ 633户 ） 、 常 乐 村

（640户）、陈谷村（416户）、棕树坪村

（411户）、鲤鱼沟村（400户）。

东 禅 镇 20个 村 11172户 ： 跑 马 滩 村

（ 273户 ） 、 禅 月 村 （ 773户 ） 、 龙 塘 村

（622户）、团结村（539户）、石桥沟村

（ 689户 ） 、 万 木 村 （ 884户 ） 、 金 马 村

（581户）、仙湖村（729户）、黄茅沟村

（ 729户 ） 、 先 华 村 （ 588户 ） 、 响 滩 村

（ 656户 ） 、 报 国 村 （ 966户 ） 、 三 联 村

（ 101户 ） 、 桐 石 村 （ 668） 、 马 家 桥 村

（490户）、马良沟村（636户）、板凳垭村

（220户）、佛圣庙村（89户）、十里桥村

（462户）、回龙桥村（477户）。

分 水 镇 14个 村 9001户 ： 花 牌 坊 村

（672户）、油草沟村（761户）、大码口村

（351户）、苏家河村（458户）、发财垭村

（502户）、大竹山村（518户）、干坝子村

（813户）、李家湾村（904户）、夹石槽村

（473户）、白匹沟村（576户）、柑子园村

（798户）、黄林垭村（896户）、太阳桥村

（778户）、曾家沟村（501户）。

横 山 镇 27个 村 5190户 ： 鸡 叫 山 村

（ 238户 ） 、 龙 翔 村 （ 132户 ） 、 朝 天 村

（ 223户 ） 、 天 马 村 （ 283户 ） 、 福 海 村

（222户）、双油房村（237户）、双作坊村

（289户）、梨园村（198户）、樟树湾村

（169户）、蒲家沟村（228户）、双桥子村

（ 264户 ） 、 打 鼓 村 （ 158户 ） 、 德 公 村

（234户）、荒草堰村（291户）、水利村

（159户）、双龙桥村（317户）、干河村

（ 216户 ） 、 天 宝 村 （ 136户 ） 、 石 山 村

（108户）、侍郎湾村（132户）、观音堂村

（106户）、滑泥桥村（158户）、磨沟村

（166户）、柏桷村（123户）、石柱沟村

（ 140户 ） 、 船 形 村 （ 182户 ） 、 碾 子 村

（81户）。

会 龙 镇 11个 村 4498户 ： 静 严 村 （ 519

户 ） 、 唱 龙 村 （ 485户 ） 、 青 狮 村 （ 322

户）、六合村（348户）、接官厅村（709

户 ） 、 石 岩 村 （ 201户 ） 、 花 亭 村 （ 267

户）、高屋基村（408户）、粉房村（438

户）、香林村（364户）、羊子岩村（437

户）。

聚 贤 镇 13个 村 4284户 ： 大 柏 林 村

（127户）、宝珠寺村（351户）、快活岭村

（165户）、木莲寺村（279户）、凉亭沟村

（516户）、金井沟村（341户）、木桶井村

（ 315户 ） 、 吉 林 村 （ 437户 ） 、 和 平 村

（347户）、石板凳村（363户）、青岗村

（ 373户 ） 、 群 福 村 （ 322户 ） 、 方 井 村

（348户）。

拦江镇27个村15448户：柏林村（620

户）、成玉村（523户）、崇胜寺村（380

户 ） 、 回 音 寺 村 （ 688户 ） 、 库 楼 湾 村

（364户）、马河嘴村（694户）、广福村

（ 942户 ） 、 莲 花 村 （ 627户 ） 、 龙 门 村

（419户）、花梁湾村（508户）、接绍寺村

（647户）、会龙桥村（563户）、转龙桥村

（382户）、五琅坝村（459户）、大益湾村

（706户）、峨眉店村（699户）、凤鸣村

（737户）、福兴岩村（597户）、富国寺村

（499户）、洪家岩村（538户）、檬子垭村

（711户）、千块石村（532户）、染房沟村

（ 569户 ） 、 上 沟 村 （ 292户 ） 、 狮 陆 村

（689户）、土桥子村（697户）、玉泉寺村

（366户）。

磨 溪 镇 9个 村 5488户 ： 登 高 村 （ 473

户 ） 、 千 丘 村 （ 847户 ） 、 文 星 村 （ 534

户 ） 、 丁 坪 村 （ 696户 ） 、 猛 虎 村 （ 561

户）、老木桠村（799户）、永灵村（541

户 ） 、 向 阳 村 （ 410户 ） ， 板 仓 村 （ 627

户）。

三家镇34个村19808户：四安村（348

户 ） 、 四 岭 村 （ 776户 ） 、 堂 铃 村 （ 669

户）、土祠村（558户）、新洞湾村（557

户 ） 、 圆 坝 村 （ 545户 ） 、 五 磨 村 （ 997

户 ） 、 新 场 村 （ 715户 ） 、 长 乐 村 （ 545

户 ） 、 南 凤 村 （ 736户 ） 、 牛 角 村 （ 344

户）、青山村 （511户）、三口堰村（327

户 ） 、 三 门 村 （ 227户 ） 、 三 圆 村 （ 736

户 ） 、 山 水 村 （ 664户 ） 、 胜 利 村 （ 556

户 ） 、 双 桥 村 （ 417户 ） 、 双 踏 村 （ 615

户）、金龙寨村（833户）、金团村（872

户）、莲花村（699）、九岭村（500户）、

凉水村（343户）、龙垭村（721户）、龙嘴

村（507户）、芦城村（401户）、鲁班会村

（ 580户 ） 、 明 星 村 （ 503户 ） 、 场 口 村

（ 461户 ） 、 大 桥 村 （ 493户 ） 、 春 木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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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户 ） 、 高 石 村 （ 888户 ） 、 河 嘴 村

（692户）。

石 洞 镇 12个 村 6174户 ： 东 方 寺 村

（306户）、老庙村（616户）、牛角湾村

（499户）、谭家坝村（579户）、杨家坝村

（455户）、文星桥村（256户）、大水井村

（412户）、双祠堂村（846户）、安民寨村

（414户）、明觉寺村（955户）、草鞋垭村

（494户）、钟家沟村（342户）。

西 眉 镇 25个 村 18906户 ： 竹 林 村 （ 509

户 ） 、 长 垭 村 （ 761户 ） 、 雷 桥 村 （ 489

户 ） 、 金 乐 村 （ 898户 ） 、 卧 龙 村 （ 1104

户 ） 、 龙 崩 村 （ 573户 ） 、 天 宫 村 （ 535

户 ） 、 高 坡 村 （ 764户 ） 、 广 林 村 （ 516

户 ） 、 双 河 村 （ 1104户 ） 、 天 台 村 （ 935

户 ） 、 新 貌 村 （ 764户 ） 、 芋 头 村 （ 575

户 ） 、 玉 石 村 （ 701户 ） 、 福 果 村 （ 923

户 ） 、 大 昌 村 （ 949户 ） 、 石 板 村 （ 641

户 ） 、 燕 岩 村 （ 844户 ） 、 桥 亭 村 （ 595

户 ） 、 双 山 村 （ 967户 ） 、 中 心 村 （ 844

户）、五里沟村（685户）、新宁村（935

户 ） 、 四 坪 村 （ 685户 ） 、 治 田 村 （ 610

户）。

玉 丰 镇 12个 村 4714户 ： 陈 坝 村 （ 267

户）、黄林沟村（451户）、桅坪村（436

户 ） 、 高 峰 村 （ 249户 ） 、 金 鸡 村 （ 385

户 ） 、 伙 同 村 （ 438户 ） 、 高 石 村 （ 199

户 ） 、 双 桂 村 （ 539户 ） 、 决 山 村 （ 518

户 ） 、 河 沟 村 （ 311户 ） 、 土 地 村 （ 488

户）、高坎村（433户）。

中兴镇9个村 3057户：高楼房村（485

户 ） 、 中 兴 场 村 （ 389户 ） 、 三 圣 庙 村

（560户）、水洞湾村（249户）、响滩子村

（86户）、五香庙村（115户）、安家沟村

（108户）、水竹林村（716户）、堆子山村

（349户）。

四、信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482

户）

柔 刚 街 道 （ 25户 ） 、 凤 凰 街 道 （ 34

户 ） 、 安 居 镇 （ 146户 ） 、 白 马 镇 （ 33

户 ） 、 保 石 镇 （ 136户 ） 、 常 理 镇 （ 38

户）、东禅镇（26户）、分水镇（49户）、

横山镇（60户）、会龙镇（118户）、聚贤

镇 （ 28户 ） 、 拦 江 镇 （ 137户 ） 、 磨 溪 镇

（ 40户 ） 、 三 家 镇 （ 197户 ） 、 石 洞 镇

（ 20户 ） 、 西 眉 镇 （ 188户 ） 、 玉 丰 镇

（110户）、中兴镇（97户）。

一、2023年突出贡献建筑企业

1.遂宁耀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遂宁市鹏安投资有限公司

3.四川大世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四川盛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四川金瑞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四川三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四川建鹏启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2023年优秀房地产企业

1.四川遂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遂宁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遂宁捷顺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度遂宁市安居区优秀建筑企业、
房地产企业名单

遂宁市安居生态环境局
关于遂宁市安居区年产3500吨焊接材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四川迎辉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你 单 位 报 送 的 《 遂 宁 市 安 居 区 年 产

3500吨焊接材料建设项目报告表》（以下简

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

下： 

一、本项目位于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工

业集中发展区，为新建项目。项目占地面积

2374平方米，拟建焊渣回收再利用加工生产

线，年产3500吨焊接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

1800万元，环保投资约28万元。

二、项目经安居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同

意 （ 川 投 资 备 【 2406-510904-04-01-

786465】FGQB-0087号）。报告表认为该项

目建设总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相关要求。

经专家组审查同意，在严格落实报告表

提出的环保对策及措施，严格执行“三同

时”制度，确保项目污染物达标排放，认真

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的前提

下，该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我局

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

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建设

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

护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行，以确保对环境的不

利影响得到缓解和控制。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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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

先”的原则，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进

一步优化方案，强化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单位内部的环境管理部门、人员和管理制

度等工作，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开展环保

相关设施的设计、施工和投运。

（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控，确保各

项环保措施得到有效落实。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或消除施工期废水、废渣、噪声、扬

尘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

水处置措施。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冷却水和

生活污水。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厂区预处理池处理后，通过市政

管网排入安居区龙眼井污水处理厂，处置

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 一 级 A标 准 后 进 入 琼

江。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

气防治措施。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熔炼烟

尘、筛分粉尘、燃烧废气等。熔炼废气、

筛分粉尘经集气收集管道汇入布袋除尘设

施 处 置 后 ， 经 一 根 15m高 的 排 气 筒

（ DA001）达 标 排 放 ； 采 取 低 氮 燃 烧 方

式，燃烧废气通过一根15m高的排气筒

（DA002）达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相关

排放标准要求；无组织排放废气应加强机

械通风，实现厂界达标。

（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

危废处置措施。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

存、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

相关标准要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

清运；分选废料分类收集暂存于一般固废

堆存场，定期外售物资回收单位；除尘器

粉尘直接回用于熔炼生产。危险废物贮

存、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废润滑

油（桶）、沾油废物、废润滑油分类收集

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

位接收处置，并严格落实转移联单制度。

（六）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

声防治措施。合理布局声源，选用低噪设

备，加强设备的检修和维护，采用隔声、

减振、消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

《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3类标准。

（七）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地

下水防治措施。按照相关规范对重点污染

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等采取分区防渗

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加强防渗设施的

日常维护和隐蔽工程泄漏检测，对出现损

坏的防渗设施应及时修复和加固。

（八）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项目环境风险管

控，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并采取可靠的防

范措施，加强生产管理，规范操作，防止

因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环境污染，确保环境

安全。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在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

前，必须依法完善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手

续。项目竣工后，你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

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一）必须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

先”的原则，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进

一步优化方案，强化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单位内部的环境管理部门、人员和管理制

度等工作，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开展环保

相关设施的设计、施工和投运。

（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控，确保各

项环保措施得到有效落实。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或消除施工期废水、废渣、噪声、扬

尘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

水处置措施。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冷却水和

生活污水。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厂区预处理池处理后，通过市政

管网排入安居区龙眼井污水处理厂，处置

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 一 级 A标 准 后 进 入 琼

江。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

气防治措施。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熔炼烟

尘、筛分粉尘、燃烧废气等。熔炼废气、

筛分粉尘经集气收集管道汇入布袋除尘设

施 处 置 后 ， 经 一 根 15m高 的 排 气 筒

（ DA001）达 标 排 放 ； 采 取 低 氮 燃 烧 方

式，燃烧废气通过一根15m高的排气筒

（DA002）达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相关

排放标准要求；无组织排放废气应加强机

械通风，实现厂界达标。

（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

危废处置措施。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

存、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

相关标准要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

清运；分选废料分类收集暂存于一般固废

堆存场，定期外售物资回收单位；除尘器

粉尘直接回用于熔炼生产。危险废物贮

存、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废润滑

油（桶）、沾油废物、废润滑油分类收集

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

位接收处置，并严格落实转移联单制度。

（六）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

声防治措施。合理布局声源，选用低噪设

备，加强设备的检修和维护，采用隔声、

减振、消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

《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3类标准。

（七）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地

下水防治措施。按照相关规范对重点污染

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等采取分区防渗

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加强防渗设施的

日常维护和隐蔽工程泄漏检测，对出现损

坏的防渗设施应及时修复和加固。

（八）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项目环境风险管

控，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并采取可靠的防

范措施，加强生产管理，规范操作，防止

因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环境污染，确保环境

安全。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在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

前，必须依法完善排污许可管理相关手

续。项目竣工后，你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

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

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及时上传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接受

监督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

五、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

则不得实施建设。自环评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请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该项目的日常管理，遂宁市安居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的“事中事后”和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督检查及

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遂宁市安居生态环境局

                                                                                                               2024年10月14日

遂宁市安居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第十二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公告

经 遂 宁 市 安 居 区 人 民 政 府 批 准 （ 遂 安 府 地

〔 〕87号），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2024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见附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但公告中有特殊

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申

请人可以单独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和挂

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需先到遂宁国际会展中心 号花5

瓣 层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数字证书，4

并于 年12月 19日 至 年 月8日12：2024 9:00 2025 1

00，于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提交

申请，并根据网页提示完成报名程序。网上交

纳 竞 买 保 证 金 截 止 时 间 为 年 月 8日 12：2025 1

00。

经网络电脑系统自动审查，申请人按照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由网

络系统给予申请人确认信息，具体操作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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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明细表

序
号

地块编号 位置 规划设计条件 用地面积
土地用
途及使
用年限

供应
方式

出让起
始单价
（万元
/亩）

竞买
保证
金（万
元）

加价幅
度（万
元/亩）

1

安居区新

城—地块

19B

凤凰栖

公园，

遂安大

道南段

1、用地面积：437.66平方米；2、用地性质：商业服务业用

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3、加油加气站；4、容积率：

不大于 0.6；5、建筑密度：不大于 40% ；6、绿地率：不小

于 20% ；7、建筑高度：不大于 12 米；8、防火、给排水、

消防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

工规范》；9、作好山体护坡处理、地质灾害、安评等相关

设计及评估，防止隐患发生； 10、建筑控制线 15 米内，由

业主按政府统一规划实施。

437.66平方米
（合 0.6565亩）

商业服

务业用

地

40 年

挂牌

出让
140 20 1

遂宁市安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做好安居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2025年

元旦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机关各股室、局属各事业单位，各建设、施

工、监理单位：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上级

住 建 领 域 安 全 生 产 有 关 要 求 ， 扎 实 做 好

2025年元节期间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有

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结合我区

实际，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当前已进入冬季施工期，寒潮雨雪冰冻

等恶劣天气多发，加之部分企业赶工期、抢

进度意愿突出，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易发

高发，充分认清冬季及节假日期间建筑施工

的特点规律和安全形势，加强组织领导，深

化责任担当，提高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对

各项工作做到早筹划、早部署、早落实，要

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做到人员到位、检查

到位、措施到位，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确保做好2025年元节期间生产安全工作。

二、强化安全监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我局将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力度，强化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动

态管理，落实工程各参建方的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督促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

职；加强对施工现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和近年来发生事故企业的重点监控，督

促施工企业开展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

治，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把安

全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项目、每个作业班组

和每个作业人员，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全员落

实。

三、突出工作重点，加大节前检查力度

（一）城镇燃气安全方面。全面加强燃

气企业经营、生产充装、输送配送、用户使

用、燃气具生产流通等各环节安全监管。加

大对重点场所的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

度，做到使用燃气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商住

混合体、餐饮场所、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

和使用瓶装液化气的大排档、小吃店等重点

部位全覆盖。“大起底”排查、全链条整治

“问题气、问题瓶、问题阀、问题管、问题

网、问题环境”，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风

险隐患。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

造，督促燃气企业全面检查燃气用户是否规

范使用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提升燃气使用安

全。

（二）建筑施工安全方面。深入开展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在建工程施

工现场安全管理，重点检查起重设备、高支

模、深基坑、模板、脚手架、高边坡等危险

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风险，以及施工

用电、高空作业等关键环节的问题隐患，严

厉查处工程项目违法分包、转包和以包代管

等行为。排查施工用电、民工宿舍、临时设

施及建筑工地（消防、受限空间、危险化学

品）等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安全情况。

（三）危旧房和自建房安全方面。持续

推进危旧房和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常态化

开展安全巡查检查，针对排查发现存在隐患

的房屋，坚持立查立改，严格落实整治责任

和措施，坚决落实“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

人”要求，加快安全鉴定，根据鉴定结论，

因地制宜实施分类整治，及时彻底消除安全

隐患。

（四）既有住宅小区安全方面。督促指

导物业服务企业或街道、社区对小区（物业

提示。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于 年 月8日2025 1

12： 前到遂宁市安居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00

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所有者权益股提交书面申请

资料，经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按规定参加挂

牌活动。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

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进行，挂牌

时间为：

2025 1 00 202年 月8日12： 至 5年1月18日12：

0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竞买者在网上注册、报名过程中遇到技术

问题请咨询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电

话： 。0825-2315909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遂宁市安居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二楼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所有者权益股（安

居区安居大道 号）。272

联 系 人 ： 黄 先 平 联 系 电 话 ：   

0825—8381377

附件：供地明细表

                                                                                                           

                   遂宁市安居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12月18日



区级部门文件区级部门文件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4年  第4期 31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4年  第4期30

小区、自管小区、三无小区）内存在的消

防、地质灾害、既有建筑、电梯、用电、用

气、市政设施、违章搭建、建筑外墙瓷砖脱

落、电瓶车飞线充电、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

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如

实上报所在辖区住房城乡建设、消防救援、

市场监管、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按职能职

责处理。排查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冻及防

火、防中毒等安全预防工作的落实情况，安

全防护用具和必要的防寒保暖用品的发放与

使用情况。

（五）城市供水及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运行安全方面。强化城市公共供水系统运行

监管，严格按规范要求落实水厂、加压泵站

等重点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城市供水

水质监测，落实出厂水水质监测项目和频率

的规范要求，并根据原水质变化及时调整药

剂投加量。规范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强化

出水水质达标稳定性。落实应急体系建设，

制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演练，有效保障高

峰用水时段的供水生产调度、备用电力设施

储备、极端天气供水和污水处理厂应急处置

等。

（六）抓好在建项目实名制管理工作。

各项目牵头股室（中心）要督促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进一步加强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督促施工总承包、分包单位要配备专（兼）

职工人实名制管理人员，进一步做实做细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各项目建筑工人实

名制考勤数据（包含项目部管理人员）须通

过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工地数字化

管理信息系统上传。对所有建筑工人进场作

业前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完成个人信息入

库采集，并按照实名制注册识别方式出入施

工区域并进行考勤，个人实名制考勤记录将

作为工资发放的重要依据。对于故意规避考

勤或不按要求进行以造成工资结算纠纷苗头

的班组和建筑工人，各企业要在日常管理中

重点关注，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机关各股室、局属各事业单位要立即行

动，强化对我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

的监督检查，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

点项目的“四不两直”“三带三查”检查力

度，持续传导工作压力，确保工作落地落

实。元旦节期间，每周原则上检查企业不少

于3家，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要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畅通举报渠

道，公布举报方式，对群众举报的非法违法

行为，要及时登记并立即组织核查处理，同

时严格保护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五、落实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

要严格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

“现场指挥官制度”和“五预”机制，遇有

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指导救援、迅速

上 报 ， 确 保 有 力 有 序 有 效 处 置 险 情 。     

 

                                                                                                                         

            遂宁市安居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2月12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关于谢朝阳任职的通知

安居经开区管委会，海龙凯歌文旅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

经区人民政府五届59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任命

谢朝阳为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任职时间从试用期开始之日起计

算。

特此通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2024年10月18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关于王波等四人任职的通知

安居经开区管委会，海龙凯歌文旅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

经区人民政府五届59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任命

王波为四川省安居中学校长（试用期一年）；

伍洪禄为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中学校校长（试用期一年）；

罗仁军为遂宁市安居区中医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阳小强为遂宁市安居区西眉镇中心卫生院院长（试用期一年）。

特此通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2024年10月18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关于陈小兵等八人职务任免的通知

安居经开区管委会，海龙凯歌文旅园区管委

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

门：

经区人民政府五届63次常务会议研究，

决定：

任命

陈小兵为遂宁市安居区海龙凯歌文化旅

游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试用期一年）；

谢洪平为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陈俊锋为遂宁市安居区公务员局局长；

邓尧为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生态环

境和应急管理局局长。

免去

孔强遂宁市安居区海龙凯歌文化旅游产

业园区管委会主任职务。解聘

李佳萱遂宁市安居区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职务；

李家林遂宁市安居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职

务；

刘洋遂宁市安居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职

务。

特此通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13日

区政府人事任免区政府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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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关于李佳萱任职的通知

安居经开区管委会，海龙凯歌文旅园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部门：

2024年12月30日，遂宁市安居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

任命

李佳萱为遂宁市安居区商务局局长。

特此通知。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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